
《海南省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发布

面向全国引进高层次人才 500 名

海南日报讯(记者 陈蔚林)近日，《海南省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“十四五”

规划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正式印发，明确我省将在“十四五”期间打造规模更

趋合理、结构进一步优化、能力素质显著增强、教书育人质量达到全国中上水平

的教师队伍，创建教师发展的示范区、创新区、先行区。

《规划》紧密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，围绕我省基础教育教师队伍规

模、结构、能力素质和育人质量四大目标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海南基础教育教师

队伍建设的十大任务、九大举措、十大重点项目，重点突出师德师风建设、思想

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等任务。

根据《规划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省将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，通过实施

“好校长、好教师”引进工程、继续实施“县管乡用”基层教育人才激励机制改

革等，面向全国引进高层次人才 500 名。同时，每年招录紧缺学科教师 2000 名，

其中每年招聘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 700 名。

此外，我省将继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，力争到 2025 年，在学历提升方面，

研究生学历高中教师比例 15%以上，研究生学历初中教师比例 6%以上，本科及以

上学历小学教师比例 65%以上，本科及以上学历幼儿教师比例 30%以上;在学科结

构优化方面，分阶段、分区域推进县域小学、初中学校，实现每百名学生拥有体

育、艺术专任教师均达到 0.9 人以上，确保开齐开足开好课程。

为了统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，我省将按照优质均衡发展和

乡村教育振兴的要求深化改革。比如，深入推进县域内教师、校长交流轮岗，城

镇学校、省市县(区)级规范化学校等优质学校，每学年教师交流轮岗的比例不低

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 10%，其中骨干教师交流轮岗应不低于交流总数的

20%。

《规划》明确要深化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，在坚持师德师风作为考核评价

教师的第一标准的基础上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导向，把德育、课后服务、教研工作、

班主任工作等作为教师考核评价重要内容，督促教师履职尽责，上好每一节课，

关爱每一个学生。

我省将进一步健全综合评价，完善评价标准，实施分类评价，不简单用升学

率、学生考试成绩等评价教师，把“双减”、转变教育理念和尊重育人规律纳入

考核评价范围。同时，着力破除“五唯”，克服以“帽”取人，营造有利于教师

潜心教书育人的制度环境。

同时，我省将健全中小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激励机制，以实绩和贡献为依据有

效体现教师工作量和工作绩效，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和导向作用;健全教师表彰



奖励体系，完善表彰奖励及管理办法，依法依规确定表彰奖励获得者享受的待遇，

并加强对表彰奖励获得者的后续支持服务。


